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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晨我们要完成第六诫的讲解。有人提醒我，神的诫命如此

直接地彰显了他的本性和性格，因此爱他的诫命就是爱神本身，我认

为这是正确的。爱他的诫命实际上也意味着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不应

将其视作冷冰冰的学术行为或单纯遵守规则。并不是说遵守规则、履

行职责或遵守律法有错，这些都是好事，但我们要明白，这些都是在

教我们如何去爱神和爱人。 

出埃及记 20 章 13 节，神的话语如此说： 

“不可杀人。” 

在读完神的话语之后，让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理解，即便是这短短的一条诫命，也

有许多层面，它对我们的意义，它向我们揭示的关于你的真理。天父，

求你帮助我们在看待这条诫命时，更好地去爱人。求你赐给我们从上

而来的智慧，使我们明白如何忠实地与神同行。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简要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讨论了耶稣如何对这条诫命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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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猜想大多数人可能没有犯过肉体上的谋杀罪，但耶稣教导我们，

这条诫命的意义不仅仅针对实际犯下杀人行为的人。耶稣指出，即便

是恶念和不正当的想法，也足以使我们在神面前有罪。这条诫命禁止

各种程度的恶意，而恶意是指以邪恶为动机，想要给他人带来伤害的

心。恶意就是因为愤怒而想要报复，借此发泄自己。 

这条诫命的延伸意义表明，律法大多以否定形式出现：“不

可……”，但每一条否定的诫命都包含着积极的教导。它不仅仅是“不

可杀人”，更是要我们维护生命，要爱人。耶稣在对这条诫命的解释

中说，我们对他人的爱应像雨水普降，像日出一样，不偏不倚，即便

是对恶人也要施爱。但使我们的爱成为神圣之爱的是，我们爱那些难

以爱的人，如耶稣所说，爱那些恨我们、利用我们、恶意对待我们的

人。我们要超越人的行为去爱他人，要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去爱。基督

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 

我们还学到，这条诫命的核心是，当你杀害他人时，你杀害的是

神独特创造的、按神形象造的人。这是圣经中最早提到的死刑例证。

创世记 9 章 6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

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当我们亵渎按神形象造的人类时，实际上

是破坏了神的创造。当我们忽视人类的独特性，不承认人类是按神形

象造的，人类就变得可被任意对待。 

我必须再次强调，这条诫命，和所有诫命一样，应当引导我们来

到基督面前。我们不可仅仅认为聚会的目的只是学习伦理道德。我们

当然要明辨善恶，行正义，如耶稣所说，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

去行，但即使我们竭尽所能，这仍不足以在神的审判台前自立。事实



上，我们越是努力遵守神的诫命，就越会意识到我们的不足，以及我

们多么需要那唯一的守法者——耶稣基督，如约翰所言，他是公义的。 

上次我们谈到我称之为“明显的谋杀”，即无辜生命被故意预谋

夺取。当大多数人想到这条诫命时，想到的就是这种情况。我们还谈

到，这包括自杀，也包括尚未出生的生命被剥夺。这些是当代文化中

主要出现的违反行为。今天我想讲的是我称之为“隐性的谋杀”，以

及正当杀人的情况，最后讨论这些如何指向基督的十字架。 

隐性的谋杀不一定是立刻发生的，也不一定是灾难性的。如果你

每天在我的咖啡里放一滴毒药，十年后我死去，这和你第一天就让我

喝下整杯毒药一样有罪。圣经谈到的隐性谋杀，包括过失杀人、非预

谋的瞬时愤怒导致的伤害等，这些都属于“不可杀人”的范畴，但其

刑责可能轻于预谋杀人，尤其是经过深思熟虑、共谋的杀人。 

更微妙的是疏忽。疏忽是一种隐性的谋杀。当我们对那些若得不

到帮助就会死亡的人置之不理，就违反了这条诫命。我们有责任不制

造让他人不必要受害的环境。圣经提到危险且无人看管的动物，若它

伤害他人，主人是负责任的。类似地，如果我们的财产存在危险因素，

而我们未加防范，也在责任之内。圣经称这种为邪恶冷漠或疏忽，我

们必须承担因疏忽导致他人受害的责任，这同样属于这条诫命的范围。 

耶稣教导我们，当我们忽视神安排进入我们生命的人时，就是忽

视他本人。他明确说，在审判日，你若对饥饿、口渴、无衣、病患、

囚禁的人置之不理，就是对他置之不理（马太福音 25 章 42~43 节）。

因此，如果有人面临死亡、饥饿、风寒、口渴，路过不理就是犯罪。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雅各书也教导说，如果你对有需要的人说“平

安去吧，暖和饱足”，却不给他们所需，这是罪。 

我知道这会引出乞讨者的问题，我们文化中乞讨现象普遍，他们

可能利用圣经试图引起同情，甚至在标牌上引用宗教语句。我要提醒

各位，不应仅仅为了缓解自己的愧疚感而随意施舍。如果你真心关心

无家可归者，就要寻找更有效的帮助方式。我说这话，也是以我自己

多年在救助机构近四十年的经验为基础。 

有帮助的方式，有高效的帮助方式，帮助是有科学可循的。而有

些人以为自己在帮助别人，却并没有真正帮助。帮助别人并不只是简

单地给几块钱，或者买个三明治，这些当然可以，但如果仅仅为了让

自己觉得“我做了点好事，我贡献了，我感觉很好”，这并不一定健

康，也不属于我所说的责任范围。 

与此同时，如果你看到有人真的处于危险之中，我不是说那些只

是想要几块钱买吃的的人，而是说有人在沟渠里，需要你的介入。我

得告诉你，这种情况我亲身经历过。还记得梅洛吗？就是我们大学时

的朋友，有一次我在亨廷顿海滩或纽波特海滩走路，看到有人在沟渠

里呻吟求助，竟然是我的朋友，情况很糟糕。不仅仅因为他是我认识

的人，更因为他看上去似乎活不下去。如果我当时说“我很忙，没时

间”，那就是罪。 

多年前，有一项心理学研究。研究的是神学院的学生，他们需要

准备一篇关于好撒马利亚人的讲道，这篇讲道关系到他们能否通过课

程。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准备讲道，随后在另一个房间讲道。研究人员



在两房之间的走廊放置一个人，装作受伤呻吟，观察这些准备讲道的

学生是否会停下来提供帮助。结果显示，真正停下帮助的人几乎为零。 

这里我要强调的不是给乞讨者钱，而是评估情况，判断是否必须

介入来挽救生命，我们有责任这样做。 

另一个更隐性的杀害形式是对自己健康和安全的疏忽。这里变得

非常微妙。你可能会自然想到吸烟的人，但我记得多年前在海滩，我

有个吸烟很多的朋友，我提醒他说：“你这样会有生命危险。”我自

己当时吃着高热量食物，他开玩笑说：“你这些组合餐可能比我的香

烟先害死你。”我们都还活着，但他比我瘦很多。耶稣曾说，不可用

愚蠢的方式试探主，因此我们首先要照顾好自己，不应无谓冒险。至

于何为无谓冒险，我很难界定。我记得多年前跳伞，我带着降落伞，

还问教练危险系数。我甚至害怕到听不懂英文，最后算了一下，发现

开车去跳伞比跳伞更危险。这说明界定“愚蠢的风险”很难，但不照

顾自己、不避免不必要的危险，都属于这条诫命的范围。 

朋友们，我们责任确保自己和家人衣食无忧、受到保护。箴言 31

章 21 节说，敬虔的妇人不惧雪，因为她家里的人都穿戴整齐。这表明

我们要保障家人的安全。但许多人却通过日常行为慢慢伤害自己，酗

酒、暴饮暴食、漠视健康，这些都是对第六诫的隐性违反。我们应努

力照顾自己。圣经认可必要的医疗照顾，不负责任地不就医，也是对

诫命的微妙违反。经文谈到充足睡眠，也谈到消极情绪对自身及周围

人的危害（彼得前书 3 章 10 节）。许多人正以慢性方式伤害自己和他

人。 



我们有责任充满喜乐，展现怜悯和爱心，负责任，确保我们说的

话能鼓励他人。正如一位犹太喜剧演员曾开玩笑问，为什么犹太丈夫

比妻子先去世？答案是“他们想要”，这虽是玩笑，却提醒我们要营

造让人愿意生活、愿意靠近的环境，活出生命的喜乐和庄重。 

接下来的问题是，第六诫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夺取生命？有

些人会把它理解为“不杀人”，不加任何条件。这条诫命常被非基督

徒引用，甚至让许多教会成员误以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夺取人命。

我在这里要说，圣经并非这样教导。圣经中有许多例子表明，有时夺

取生命是我们的责任，有时甚至是一种义务。 

首先最明显的例子是战争。以色列常被呼召对抗敌国，我不认为

现在有“圣战”，那些都是特殊情况，神以先知的方式命令去做特定

事情。关于正义战争的何时合理，这是复杂的议题，超出今天的讨论

范围。然而，大多数人会同意，当国家受到攻击或威胁时，战争是正

当的。自卫是正义的起点。 

耶稣说“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并不是叫我们允许他人行凶

而不作为，而是不要报复。我们有保护自己的权利，有保护家人、社

区、国家乃至世界的责任。和平主义绝非基督徒的美德，纵容邪恶、

袖手旁观并非基督徒应有的行为。 

例如，申命记 20 章 13 节，当耶和华将敌人交在你手中时，应用

刀杀尽其中的男子。圣经清楚指出，正义战争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

我要强调的是，我不认为基督徒应成为战争贩子，但当世上仍有暴君

迫害无辜者时，敬虔之人可能被呼召拿起武器。 



你可能见过有人在街角举海报宣传类似的理念，有人会说，战争

不是答案，我理解这种追求和平的心态，我也赞赏这种精神。但我们

该如何应对邪恶、邪恶的军事行动呢？答案是什么？ 

几年前，我刚完成一个朋友的婚礼。在婚宴上，我与朋友、朋友

的妻子以及她的一位朋友同桌，谈话中，竟然谈到了战争的问题。她

的朋友说，战争只会引发更多战争，拳头只会招致拳头，根本没有出

路。我便问她，那希特勒呢？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发生的事情呢？

我用这个明显的例子，并不是想制造不适。我的朋友的妻子是犹太人，

比我年长，她心里很清楚这些事。我提问时，是在思考，如果不采取

某种军事行动，是否就应袖手旁观？尤其是针对希特勒。讨论变得有

些紧张，她说，世界上仍然存在暴力，我回答，是的，但不是那种程

度的暴力。当成千上万男女老幼被送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死，你却说

即便需要军事干预，也不该阻止？ 

我认为圣经提供了正当干预的依据，我们不应任由邪恶肆虐。埃

德蒙·伯克曾说：“邪恶得以得逞，唯一必要的条件就是好人无所作

为。”我认为这句话有一定道理。箴言 24 章 11 节说：“人被拉到死

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如果那些生命正被他人强行

置于死亡边缘，服从这条箴言可能需要拿起武器，这是圣经的教导。 

另一个热门话题是死刑。死刑也是必要且符合圣经的。教会对此

争议很大，但我不理解为何会有人认为死刑不符合圣经。创世记 9 章

6 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

的形像造的。”出埃及记 21 章 12 节也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

把他治死。”有人会说，这是旧约的律法，但新约同样明确。保罗在



罗马书 13 章 3~4 节写道：“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

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

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

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很多国家虽然没有总统，而是首相，这至少在历史上承认该职位

是作为神的仆人行使职权，执行神授权的公义。新约也明确指出，刀

剑是执行死刑的工具。无论旧约还是新约，国家掌权者持剑的目的都

是为了惩治作恶、保护无辜。 

有人会说，“持枪问题”“你们支持死刑，却反对堕胎，这不矛

盾吗？”几十年前，我与著名基督徒领袖托尼·康波洛争论过，他说

我支持死刑，但反对堕胎。我回答，保护无辜婴儿和执行有罪杀人者

的死刑，并不矛盾。如果有人在教会质疑我，我愿意听取指正，但我

无法认同那种逻辑。 

确实，死刑执行中有误判的情况，这种错误是可怕的。但这恰恰

是我们忽视神律法的结果。神非常重视保护无辜，以至于很多有罪的

人会得以释放，也不愿让无辜者受害。如何体现神对无辜者的保护？

首先，通过惩治杀人者保护无辜。其次，为了保护可能无辜的被控者，

律法要求必须有两名目击证人，而非单凭间接证据。 

更重要的是，如果证人作伪证，原本要加在被告身上的刑罚，将

反加在作伪证的人身上（申命记 19 章 18~19 节）。定罪必须非常谨慎，

绝不能凭推测或外貌认定。有人担心这样会导致无辜者获释，但实际

上，正因为严格要求目击证据，才确保了刑罚的公正。现实中，愿意



冒死作证的两名目击者并不多，因此死刑在执行上是非常慎重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思维容易混乱的时代，许多人缺乏清晰判断力。

广播节目上常有人随意论证案件，几乎让听众认为被告已经定罪，影

响了公正审判的氛围。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我们对证据要求如此严格，许多罪犯可能会

因此被释放。然而，我们仍必须忠于神的话语，忠于神的律法。只有

这样，真正冷血的杀人犯才能被公正定罪并执行刑罚。我们说的，是

那些当众行凶、罪行昭然若揭、无可置疑的人，这样的人不应被拖延

在死刑判决之外二十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神在说，这个人现在就

需要面对审判。 

有人会质疑，作为基督徒，你怎么能这样？难道不应该充满爱心

吗？首先，这正是一种爱，让他们明白自己的日子有限，这或许会促

使他们转向神。其次，爱并非基督徒唯一应有的品格，我们也要行公

义。第三，即便你支持死刑，也不能出于恶意。我们常在电影、书籍

或剧集中看到这种情况：家属因愤怒而想通过看到凶手得到应有的惩

罚来宣泄情绪，那并不是公义，而是恶意。真正的死刑应是公正的回

应，是对那些犯下终极罪行，剥夺他人生命的人所应有的审判。若忽

视这一点，就会导致无序与混乱。150 多年前，查尔斯·霍奇曾指出：

当人命不被重视，杀人者逍遥法外或受罚不当时，杀人事件会大量增

加。实际的问题是：谁应当受死？无辜者还是凶手？我们要爱，也要

爱那些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的人。 

当然还有其他例外，我们不能一一详述。通常，为了保护他人而



采取行动，是合理的。如果必须杀一个无辜者来保护另一个无辜者，

甚至是保护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有责任去做的。圣经中有许多例子

教导我们保护自己和他人（诗篇 24 章 11 节、诗篇 82 篇 4 节、出埃及

记 22 章 2 节）。 

我要提出一个思考：我们对死刑的普遍轻视，实际上也影响了我

们对十字架的理解。耶稣被算作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什

么？它曾是公开处决的工具，今天我们戴在脖子上作为饰物，甚至教

堂中也有十字架作为象征，显得格外温和，甚至有些装饰化。但耶稣

被公开处决，是为了展示我们应得的刑罚。他承受了我们应得的审判。 

如果连冷血杀人者都应受死刑，那耶稣为我所受的刑罚，难道我

还有资格逃避吗？我们生活在一个寻找各种借口的文化中。有人说，

连环杀手也有其成长环境，甚至有基因缺陷，仿佛因此就可以免除责

任。圣经教导我们，伦理与行为不能以环境或基因来决定，每个人都

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若一个社会完全物质化，人类只是宇宙间的

物质运动碎片，那么责任何在？然而，我们是按神形象创造的，我们

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社会普遍忽视某些行为应受死罚，

最终会影响我们对十字架的理解：没人真正配死，于是十字架也失去

了意义。 

几年前，我邀请一位朋友来教会，他来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午餐，

他说：“你们教会的意思是，我们都有罪，需要一位救主。”我说，

“阿们。”这正是核心。片刻之后，我们将领受主的晚餐，吃喝的时

候，思考的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而不是我与他的混合。一滴我的血

足以玷污杯中之物，我必须意识到自己的罪性，但不是沉溺其中。 



让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祈求，帮助我们认识你诫命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人

常以人的眼光取代神的正义，我们祈求教会不要随波逐流。父啊，当

我们寻求信心与顺服，爱你并爱人时，愿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世界

的祝福、你的荣耀，但绝不要因此自以为能在圣洁神面前站立得住。 

我们祈求这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